
中共贺兰县委员会

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关于印发《贺兰县 2025 年普通高考
考生体检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、考点学校：

现将《贺兰县2025年普通高考考生体检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落实。

中共贺兰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年2月18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贺党教办发〔2025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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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 2025 年普通高考考生体检方案

按照自治区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《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宁夏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

知》(宁教党办〔2024〕15号)精神，我县定于2025年2月26日-3

月7日对2025年普通高考考生进行体检。为确保体检工作平稳顺

利实施，现做如下安排，请相关单位做好组织工作。

一、成立体检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强玉梅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李天麟 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

副组长：朱雪艳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

雍建东 县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

成 员：高志虎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

方少云 县人民医院工会主席、体检中心主任

王 华 县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

谢占亮 县教育考试中心干事

蔡文莲 县教育考试中心干事

霍治东 县教育考试中心干事

岳淑萍 贺兰县第一中学校长

张彦尊 贺兰县第二高级中学校长

贾 斌 宁夏交通学校校长

厚栓云 宁夏青松技工学校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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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聪 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

李彩云 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干事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县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王华任办公

室主任。具体负责体检工作管理、组织与协调，督导、检查、指

导体检工作，研究解决体检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
贺兰县人民医院抽调相关科室医务人员组成体检组、医生

组、护理组、保障组，具体工作由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和教育考

试中心负责组织实施。

二、各部门职责

（一）县教育体育局及教育考试中心

1.负责高考体检电子平台数据维护。

2.负责与体检医院沟通协调，制定普通高考体检工作安排。

3.负责做好在考试中心报名的社会考生体检组织工作。

4.负责以书面形式将检查结果为A类的体检信息告知考生，

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。接待考生的复检申请，组织复检。

（二）县人民医院

1.负责做好参检医生的遴选，选派作风正派、责任心强、业

务水平高的医务人员承担体检工作。主检医师必须为副主任及以

上医师。医务人员当年有子女报考的应主动回避。

2.做好参检医生的业务培训，组织参检医生认真学习《普通

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指导意见》和体检标准，掌握正确的检查方法，

克服经验主义和麻痹思想，确保体检结论准确无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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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前与各学校对接，按照体检要求，布置体检场地和器材

摆放，做好考生体检数据记录。

4.成立检查验收组。对考生体检数据进行逐一检查，重点检

查医生填写有无错项、漏项、表述不清、体检结论与实际不符、

印章漏印或不清等情况。

5.实行岗位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，明确分工、责任到人，严

防错检、漏检、结论不准或上下矛盾等现象发生。

6.体检工作结束复核体检结论，及时反馈须复检考生名单。

复检需建立专家会诊制度，严格按标准执行。

7.体检结束后，负责统计体检人数及体检情况的分类汇总。

（三）各学校

1.成立校级体检领导小组，做好学校高考体检工作安排，由

专人负责对接体检医院，提前布置体检场地、有序组织体检工作。

2.负责组织本校报名考生进行体检，按体检医院要求安排专

用体检场地，做好消毒措施，管理好体检场地。及时通知考生按

规定时间和要求参加体检。

3.对考生进行安全教育，防止考生体检期间出现安全事故;

对考生进行文明教育，保证体检秩序井然;对考生进行诚信教育，

禁止替检、禁止修改体检结论。

4.指导考生如实告知“既往病史”，凡因考生本人未能如实

告知而造成相关的面试或体检不合格、录取阶段被退档、新生入

学复查阶段被取消入学资格等情形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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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安排专人参与检查验收工作，确保本校考生体检表数据准

确、完整，结论无误。

6.指导考生登录宁夏教育考试院网站查看本人体检表，参照

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和高校《招生章程》公

布的考生身体条件要求，选报志愿。

三、体检项目及责任人

1.内科：询问病史，测量血压，发育状况，心、肺、肝、脾

器官及神经系统的物理检查。（责任人：陆银春、邢玉凤）

2.外科：测量身高、体重，皮肤、浅表淋巴结、头颈部、胸

廓、腹壁、脊柱、四肢关节的检查。（责任人：范文翚、周学宁）

3.耳鼻喉科：听力、嗅觉、外耳、耳道、鼓膜、外鼻、鼻腔、

悬雍垂、扁桃体、咽后壁的检查。（责任人：鹿小刚、李明蔚、

8名护士）

4.口腔科：牙齿、口腔黏膜、唇腭检查。（责任人：孙常晶）

5.眼科：裸眼视力、矫正视力、矫正度数、色觉及眼病的检

查。（责任人：同步耳鼻喉科）

6.检验科（包括采血）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(ALT) 。（责任

人：白利平、王丽荣及10名护士）

7.放射科：胸部X射线检查。（王乾军）

8.后勤保障：李润银负责，将体检设备统一运送到学校指定

场所，并进行安装调试。

9.信息保障：边琦负责，确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。



— 6 —

10.体检中心：李彩云、蔡宁洁负责体检考生信息录入并制

作条形码，核对体检数据并统计。

四、收费标准及方式

根据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卫健委、自治区教育厅、自治区

财政厅、自治区物价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统一全区普通高等学校

考试招生体检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宁卫计发〔2016〕205号）精

神，收费标准最高指导价为每人每次60元，各市县可根据成本变

化情况自主向下浮动价格，幅度不限。经县教育体育局与体检医

院沟通协商，决定收取每人每次体检费55元。

社会考生体检费由县人民医院收取，在校生体检费由学校代

收，与县考试中心核对无误后，交款至局财务账户。账户名称：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，开户行：贺兰农商行营业部，账号：

5002567600045。财务联系人：王丽琴，电话：8067356。

五、组织方式

采取在校生和社会考生分类体检的方式进行。在校生所有体

检项目采取送检到校。宁夏青松学校、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

校考生和社会考生由县教育考试中心和学校组织按规定时间到

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体检。

六、具体安排

1.2025年2月26日上午7:30-10:00，贺兰二高高三1-14班考

生由各班主任组织考生在体育馆进行血样采集；7:30-18:00，考

生在本校指定地点进行其他项目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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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5年2月27日上午7:30-10:00，贺兰一中高三1-12班考

生由各班主任组织考生在体育馆进行血样采集；7:30-18:00，高

三13-22班考生在本校指定地点进行其他项目检查。

3.2025年2月28日上午7:30-10:00，贺兰一中高三13-22班考

生由各班主任组织考生在体育馆进行血样采集；7:30-18:00，贺

兰一中高三1-12班考生由各班主任组织考生在本校指定地点进

行其他项目检查。

4.2025年3月1日上午7:30-10:00，由考试中心工作人员组织

社会考生到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进行血样采集，随后由医院安排

导检引导学生进行其他项目检查。

5.2025年3月3日上午7:30-10:00，宁夏交通学校考生由各班

主任组织考生在指定体检地点进行血样采集；7:30-18:00，考生

在本校指定地点进行其他项目检查。

6.2025年3月4日上午7:30-10:00，宁夏青松学校和宁夏轨道

交通高级技工学校考生由各班主任组织考生到贺兰县人民医院

体检中心进行血样采集，随后由医院安排导检引导学生进行其他

项目检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县教育体育局要与县人民医院签订体检目标管理责任书，

医院与体检医师签订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。

2.县人民医院和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本次体检工作，成立体检

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定专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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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要在醒目位置张贴指示标志，高考学

生体检期间，其他体检暂停。

4.参与体检工作的医务人员必须固定人选，不得随意调换。

5.2月25日16:00在贺兰县人民医院四楼会议室召开高考体

检领导小组会议，县人民医院要对体检医师进行岗前培训，认真

落实体检要求，如实检查、如实填写检查结论，杜绝不负责任的

人情体检，工作中违反纪律要求的，按医院相关规定处理。

6.县人民医院要提前对接学校，做好送检到校各项准备工

作。

7.体检期间县人民医院要备好急救药品，如有考生出现特殊

症状，及时做好应急处置，做好考生的心理疏导工作，暂缓体检。

8.各校班主任必须亲自带队组织考生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

体检，按照规定路线进入体检场地，有序体检。

9.县人民医院要安排人员做好社会考生到院体检的组织工

作。

10.县人民医院必须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

意见》填写最终结论。

八、体检注意事项

1.体检前注意饮食，不吃辛辣、油腻和不易消化的食物，不

饮酒，避免做剧烈运动。考生应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添减衣服，防

止感冒。尽量不要服用药物、保健品，有些药物与保健品可能会

引起转氨酶增高等症状，影响体检结果，如果不得已服用药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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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体检时向医生说明。

2.考生在体检当日空腹(因要抽血，勿吃早餐、喝水)。衣着

尽量宽松，以便穿脱，不要紧张，以免血压、心率异常，如因紧

张导致的，要跟医生说明。严禁佩戴隐形眼镜，否则影响体检结

果或造成体检表无法使用，后果自负。装有义眼和戴助听器的考

生要跟体检医生讲明。不要带贵重物品，如项链、手表等，以免

丢失。

3.考生在采血和体检过程中要遵守纪律，不得高声喧哗,班

主任要从始至终在现场维持秩序，如有疑问要及时与体检大夫沟

通。

4.考生体检项目结束后，须再次查验各项体检结果，如果出

现问题，要及时与体检医师沟通解决，确认无误后签字上报。

5.复检和终检申请。考生要按规定时间登录宁夏教育考试院

网站查看电子化的体检表，如有问题，及时上报学校，与考试中

心沟通，按要求进行复检，对复检结论仍有疑问者，可申请终检。

复检和终检费用由考生承担。没有按要求参加体检或进行复检的

考生，不得直接申请终检。


